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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发〔2020〕10号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《东城区产业指导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22号，2020年1月1日施行）、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，2020年4月28日施行）、《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抓紧完成不符合国家〈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〉及〈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〉有关文件清理的通知》（京发改〔2020〕692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中“各区人民政府、有关政府部门不得制定新增产业禁止限制目录”的要求，决定废止东城区涉及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的文件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东城区产业指导目录（2018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东政发〔2019〕4号）。



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
2020年7月7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




  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武装部，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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